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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篇  采购邀请书

重庆万欧工程管理咨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采购代理机构）接受重庆市武陵监狱（以下简称：采购人）的委托，对重庆市武陵监狱2025年罪犯百货供应商采购进行竞争性磋商采购。欢迎有资格的供应商前来参与磋商。

一、竞争性磋商内容

	项目名称
	最高限价折扣系数
	磋商保证金

（万元）
	成交供应商数量（名）
	采购标的对应的中小企业划分标准所属行业

	重庆市武陵监狱2025年罪犯百货供应商采购
	100%
	1
	1
	批发业


二、资金来源

自筹资金，暂定采购预算为200万元/年。

三、供应商资格条件

（一）满足《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二十二条规定；

（二）落实政府采购政策需满足的资格要求：无；

（三）本项目的特定资格要求：具备行业主管部门颁发的有效的《食品流通许可证》或《食品经营许可证》或食品经营备案证明（提供相关资料复印件并加盖供应商鲜章）。

四、磋商有关说明

（一）供应商应通过“行采家”平台（http://www.gec123.com）进行注册，成为行采家平台供应商。

（二）凡有意参加磋商的供应商，请在“行采家”（http://www.gec123.com）上下载或到采购代理机构处领取本项目竞争性磋商文件以及澄清等磋商前公布的所有项目资料，无论供应商下载或领取与否，均视为已知晓所有磋商实质性要求内容。

（三）竞争性磋商公告期限：自采购公告发布之日起五个工作日。

（四）竞争性磋商文件发售期限： 

1.竞争性磋商文件发售期：2025年10月26日-- 2025年10月31日。

2.报名方式：在竞争性磋商文件发售期内，供应商将竞争性磋商文件购买费用汇至以下账户内进行购买，并将汇款凭证及《竞争性磋商文件发售登记表》（加盖供应商公章）扫描后发送至156465288@qq.com（邮箱）须注明项目名称及供应商名称。

户  名：重庆万欧工程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开户行：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重庆万州支行

账  号：11257000000729240

3.竞争性磋商文件售价：人民币300元。

4.在报名和竞争性磋商文件发售期内完成以上工作的供应商，其响应文件才被现场接收。

（五）响应文件递交地点：重庆市武陵监狱机关三楼会议室（重庆黔江区城西街道迎宾大道669号）

（六）磋商地点：重庆市武陵监狱机关三楼会议室（重庆黔江区城西街道迎宾大道669号）

（七）递交响应文件开始时间：2025年11月6日北京时间09:30；

（八）递交响应文件截止时间：2025年11月6日北京时间10:00；

（九）磋商开始时间：2025年11月6日北京时间10:00。

五、保证金

（一）保证金递交

1.供应商须按本项目规定的保证金金额打至重庆万欧工程管理咨询有限公司账户，保证金到账时间截止到响应文件递交截止时间。

户  名：重庆万欧工程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开户行：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重庆万州支行

账  号：11257000000729240

2.保证金打款时请批注“xx项目磋商保证金”，未按要求递交保证金的供应商风险自负。

（二）保证金退还方式

1.未成交供应商的保证金，在成交通知书发放后，由采购代理机构在五个工作日内按来款渠道直接退还。

2.成交供应商的保证金，在成交供应商与采购人签订合同并将合同复印件递交采购代理机构后，由采购代理机构五个工作日内按资金来款渠道直接退还。

六、采购项目需落实的政府采购政策

（一）按照《财政部 生态环境部关于印发环境标志产品政府采购品目清单的通知》（财库〔2019〕18号）和《财政部 发展改革委关于印发节能产品政府采购品目清单的通知》（财库〔2019〕19号）的规定，落实国家节能环保政策。

（二）按照财政部、工业和信息化部关于印发《政府采购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管理办法》的通知（财库〔2020〕46号）的规定，落实促进中小企业发展政策。

（三）按照《财政部、司法部关于政府采购支持监狱企业发展有关问题的通知》（财库〔2014〕68号）的规定，落实支持监狱企业发展政策。

（四）按照《三部门联合发布关于促进残疾人就业政府采购政策的通知》（财库〔2017〕 141号）的规定，落实支持残疾人福利性单位发展政策。

七、其它有关规定

（一）单位负责人为同一人或者存在直接控股、管理关系的不同供应商，不得参加同一合同项（包）下的政府采购活动，否则均为无效响应。

（二）为采购项目提供整体设计、规范编制或者项目管理、监理、检测等服务的供应商，不得再参加该采购项目的其他采购活动。

（三）本项目的澄清文件（如果有）一律在“行采家”（http://www.gec123.com）上发布，请各供应商注意下载或到采购代理机构领取；无论供应商下载或领取与否，均视同供应商已知晓本项目澄清文件（如果有）的内容。

（四）超过响应文件截止时间递交的响应文件，恕不接收。

（五）磋商费用：无论磋商结果如何，供应商参与本项目磋商的所有费用均应由供应商自行承担。

（六）本项目不接受联合体参与磋商，否则按无效处理。

（七）本项目不接受合同分包，否则按无效处理。

（八）按照《财政部关于在政府采购活动中查询及使用信用记录有关问题的通知》财库〔2016〕125号，供应商列入失信被执行人、重大税收违法案件当事人名单、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记录名单及其他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二十二条规定条件的供应商，将拒绝其参与政府采购活动。

八、联系方式

（一）采购人：重庆市武陵监狱

联系人：李老师
电  话：023-81586100 
地  址：重庆黔江区城西街道迎宾大道669号
（二）采购代理机构：重庆万欧工程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联系人：张老师

电  话：15330301081

地  址：重庆市万州区沙龙路三段898号二楼

竞争性磋商文件发售登记表

	项目号
	/

	项目名称
	

	供应商名称
	（供应商公章）

	联系人
	
	手机
	

	办公电话
	
	传真
	

	E-mail
	

	单位地址
	

	分包号
	分包名称

	
	

	
	

	
	

	
	

	购                   的标书，共计            元。


                                                      日期：

第二篇  项目服务需求

一、项目一览表

	项目名称
	服务要求
	备注

	重庆市武陵监狱2025年罪犯百货供应商采购
	详见项目服务内容
	本项目有固定二次物流管理费，百货管理费比例为25%，水果类管理费比例为6%，按成交供应商供货总额*管理费比例进行计取。


二、服务内容
（一）服务要求

1.供应商需严格遵守并执行国家相关的质量标准，明确提供百货商品的规格、型号、质量、等级、检验检疫报告等，确保所供百货商品安全。

2.供应商不得擅自更改配送品种，减少配送数量。因市场特殊原因，供应商应事先征得采购人同意。

3.包装及袋内有金属材质物品、塑料刀、塑料叉、塑料棒以及绳子等对监管安全不利的物品的一律不得送入监狱内售卖。

4.百货商品配送方式及时间：我狱于每月3-4次将各监区报送的百货订购计划统一汇总后发给供货商，供货商收到订购计划后一周内组织货源进行配送。由于百货商品数量较大，品种较多，每次装车前需按各监区订单分别进行装车，监区与监区之间需用篷布进行隔开。

5.供应商不得转包分包，并确保供应商所供百货商品无任何产权纠纷。

6.履行合同期间，供应商应安全文明作业，遵守采购人的安全制度，若发生安全事故（包括治安、消防、运输、食品安全等一切安全事故），造成供应商人员及现场人员人身安全或财产损失，均由供应商承担民事等一切法律责任。

7.供应商具备日用百货超市经营资格、符合卫生安全要求且有税务登记、营业执照等相关资质；（须在响应文件中提供相关证明文件复印件）。

8.供应商有承担本项目的相应实力，需具有综合性仓库，固定物流配送车辆不少于2台，固定配送人员不少于3人。（须在响应文件“服务方案”中提供有效的①仓库房产证明（或租赁合同）复印件、仓库场景照片；②车辆的购买证明（或租赁合同）复印件、驾驶证复印件、车辆照片；③配送人员的健康证明复印件）

（二）百货商品种类需求

   1.百货商品种类目录及价格表：

	百货商品种类目录及价格表

	序号
	类别
	品种
	商品编码
	商品名称
	单位
	规格
	限价

	1
	规范化日用品
	毛巾
	6925954414984
	洁丽雅毛巾
	条
	72*34cm（统一深蓝色/白色)
	16.4

	2
	
	
	6976169086244
	洁丽雅毛巾
	
	80*36cm（统一深蓝色/米白色)先织后染、绣花，无捻，重110克。
	29.8

	3
	
	杯子
	6921899980034
	富光水杯（蓝色透明)双口款
	个
	650ML
	13.5

	4
	
	
	6926996828210
	漱口杯（深蓝色）
	个
	高12.7cm直径7.9cm
	2.8

	5
	
	刷子
	6923074063792 
	茶花通用刷子
	个
	
	6.5

	6
	
	皂盒
	69558959000259 
	汇丰双体防水皂盒
	个
	货号30797
	12.80 

	7
	
	盆子
	132000089 
	乐丰塑业盆子（蓝色）
	个
	33x13cm
	7

	8
	
	水桶
	6973485369075
	水桶（不带盖）（深蓝色）
	个
	高29cm口直径330cm底直径22cm
	26.9

	9
	
	衣架
	69558959000261 
	茶花塑料衣架（5个/把）蓝色
	把
	货号07081T
	14.90 

	10
	
	牙刷
	定制
	蓝色指套牙刷
（精神病犯专用）
	支
	7.4cm
	1.5

	11
	
	
	定制
	软柄牙刷
	支
	13.5cm
	1.2

	12
	
	便服
	定制
	春秋、夏、冬季便服
	套
	M-5L
	99

	13
	
	定制内裤
	定制
	定制男、女款内裤
	条
	M-5L
	30

	14
	
	枕芯
	定制
	枕芯（纯白色）无拉链
	个
	70*40*13
	38.4

	15
	
	被服
	100061664582 
	棉絮
	斤
	4斤
	65

	16
	
	定制棉拖鞋
	2024000083 
	棉拖鞋
	双
	33—48码
	9

	17
	
	定制凉鞋
	2024000035 
	凉鞋
	双
	33—48码
	7.4

	18
	
	定制单鞋
	2024000059 
	单鞋
	双
	33—48码
	10

	19
	
	定制棉鞋
	2024000071 
	棉鞋
	双
	33—48码
	14.8

	20
	
	定制运动鞋
	2024000095 
	运动鞋
	双
	33—48码
	19

	21
	
	定制布鞋
	2024000107 
	布鞋
	双
	33—48码
	8.8

	22
	
	定制棉衣裤
	200241
	棉衣裤（女监建议里衬为摇粒绒材质）
	件
	M-5L
	99

	23
	
	定制保暖内衣
	100191
	保暖内衣（加厚）
	套
	M-XXXL
	23

	24
	
	定制秋衣秋裤
	200240
	定制秋衣秋裤
	套
	L-5L
	45

	25
	
	饭勺
	定制
	定制软把饭勺
	个
	无
	3

	26
	
	饭碗
	定制
	塑料饭碗（食用级，可进消毒柜）
	个
	碗口径（直径）20厘米，高8.3厘米，颜色白色、黄色、蓝色、红色；勺子长度17厘米颜色和碗一样有四种。
	8

	27
	
	凳子
	6957648120444 
	嘉宇塑胶凳（蓝色）
	张
	28*24*24cm
	7.3

	28
	
	防罪犯自杀吞咽谈话笔
	200230
	监所专用谈话笔
	支
	制式
	6

	29
	生活日用品
	香  皂
	6903148144541 
	舒肤佳香皂
	块
	100g
	4.9

	30
	
	药皂
	132000055 
	上海硫磺皂
	块
	85g
	2.9

	31
	
	洗衣皂
	6902088718096 
	奥妙洗衣皂除菌除螨
	个
	220g
	5.5

	32
	
	洗衣粉
	132000060 
	雕牌洗衣粉
	袋
	508g
	5.2

	33
	
	洗发水
	69558959000253 
	海飞丝丝质柔滑型洗发露
	瓶
	200ml
	27.9

	34
	
	
	69558959000255 
	 潘婷丝质柔滑型洗发水
	瓶
	200ml
	21

	35
	
	牙  膏
	6901070600005 
	云南白药牙膏留兰香型
	支
	120g
	25.5

	36
	
	
	6902132083088 
	冷酸灵（除菌抗敏）牙膏
	支
	110g
	7

	37
	
	纸制品
	6903244958103 
	心相印3层10粒卷纸BT810
	提
	180g×10卷
	35.8

	38
	
	
	6922266445248 
	清风原木纯品200抽
	提
	200抽*3包
	25

	39
	
	
	6903244540339
	安尔康纸尿裤M-5ＸL号
	包
	20片/包
	46 

	40
	
	蚊  香
	6902312187889 
	榄菊无烟蚊香10圈
	盒
	175g
	4.9

	41
	
	花露水
	6901294179608 
	六神驱蚊花露水
	瓶
	180ml
	21.5

	42
	
	
	6934015501259 
	隆力奇驱蚊露水
	瓶
	80ML
	10.5

	43
	
	痱子粉
	6901294179639 
	六神祛痱粉
	盒
	150g
	8.4

	44
	
	面部护肤
	6915324767246 
	妮维雅女士洁面乳 晶纯皙白
	支
	100ml
	25.8

	45
	
	
	6920999707459 
	大宝维生素E乳
	瓶
	100g
	13.8

	46
	
	
	6903148110799 
	玉兰油润肤霜
	瓶
	50g
	68.8

	47
	
	
	6920999701754 
	大宝SOD蜜
	瓶
	200ML
	19.9

	48
	
	
	6927006114569
	百雀羚美白防晒乳
	盒
	60g
	78

	49
	
	剃须刀
	69558959000244 
	飞科剃须刀
	个
	FS829
	69

	50
	
	手  霜
	132000068 
	隆力奇蛇油护手霜
	支
	70g 
	5.8

	51
	学习用品
	信笺纸
	132000082 
	亿龙信签纸
	本
	16k 
	2

	52
	
	信  封
	代购
	邮局标准信封
	份
	1*20个
	3.5

	53
	
	
	代购
	邮局挂号信封
	个
	
	0.4

	54
	
	邮  票
	代购
	本地区内邮票
	张
	
	0.8

	55
	
	
	代购
	本地区外邮票
	张
	
	1.2

	56
	
	
	代购
	挂号信邮票
	张
	
	4.2

	57
	
	笔记本
	132000090 
	晨光B580型软面抄
	本
	B580型
	8

	58
	鞋袜
	6954832589919 
	原若防臭鞋垫
	双
	39-44码
	8.9

	60
	
	6972564612026
	保暖护膝
	双
	30cm
	13

	62
	
	6926535460819 
	棉棉乐三双装男棉袜
	双
	24-26CM
	18

	63
	
	6949038735222 
	浩婷兔羊毛毛圈加厚男袜
	双
	24-26CM
	15

	64
	零副食品
	饼干糕点
	132000002 
	达利园软面包
	袋
	360g
	14.5

	65
	
	
	6901180337785 
	嘉士利威化
	袋
	115g
	5.8

	66
	
	
	6901668005717 
	奥利奥原味夹心饼干
	袋
	116g
	7.8

	67
	
	
	132000007 
	米老头沙琪玛系列
	袋
	400g
	15.8

	68
	
	
	6920546800053 
	旺旺雪饼
	袋
	84g
	6.5

	69
	
	
	6911988006783 
	达利园蛋黄派
	袋
	230g
	8.9

	70
	
	
	
	月饼（五仁、豆沙等口味）
	个
	
	10

	71
	
	
	132000009 
	荷花牌米花糖
	袋
	450g
	26

	72
	
	
	6905680000682 
	荷花牌冰糖麻饼
	封
	400g
	9.9

	73
	
	
	6905680000699 
	荷花牌椒盐麻饼
	封
	400g
	9.9

	74
	
	奶制品
	6900404520460 
	蒙牛纯牛奶
	件
	250ml*24
	72

	75
	
	
	6923644266318 
	蒙牛特仑苏牛奶
	件
	250ml*12
	65

	76
	
	
	6907992512761 
	伊利安慕希酸奶
	件
	205ml*12
	65

	77
	
	
	132000013 
	雀巢脱脂高钙奶粉
	袋
	400g
	56.9

	78
	
	
	2058341 
	安佳无糖奶粉
	袋
	1kg
	58

	79
	
	方便面
	6920208900633 
	康师傅方便面多口味(酸菜、红烧、藤椒、香辣、香菇等）
	袋
	96g*5
	12.5

	80
	
	
	6926410330992 
	阿宽重庆小面（多口味）
	袋
	110g
	4.5

	81
	
	
	6926410320115 
	阿宽红油面皮酸辣味
	袋
	105g
	4.5

	82
	
	零食下饭素菜
	6927827701115 
	饭遭殃香辣油辣椒（塑料瓶）
	瓶
	260g
	14.8

	83
	
	
	6927827700996 
	饭遭殃木耳鲜青椒酱（塑料瓶）
	瓶
	260g
	14.8

	84
	
	
	6921804700702 
	老干妈香辣菜
	袋
	60g
	2.5

	85
	
	
	132000018 
	赶水豆腐乳
	瓶
	380g
	18

	86
	
	
	6926896702702 
	吉香居海带丝
	袋
	88g
	3.5

	87
	
	
	6926896703099 
	吉香居泡椒豇豆
	袋
	80g
	3.5

	88
	
	
	6939806000102 
	羊角豆干（麻辣、五香）
	袋
	90g
	5.9

	89
	
	
	6920775213051 
	梅香鹌鹑茶蛋
	袋
	35g
	2.6

	90
	
	
	6927827700477 
	饭遭殃萝卜干
	袋
	50g
	2

	91
	
	
	6901754040936 
	乌江三榨脆口榨菜
	袋
	150g
	4.9

	92
	
	零食肉类
	6902890111306 
	双汇王中王
	袋
	105g
	4.5

	93
	
	
	5025002 
	双汇香辣热狗肠
	个
	40g
	1.7

	94
	
	
	693219100997 
	露凝香香辣牛肚
	袋
	120g
	33.5

	95
	
	
	6932019100935 
	露凝香香卤牛肉
	袋
	100g
	28.5

	96
	
	
	69320191101024 
	露凝香香卤牛筋
	袋
	100g
	29.5

	97
	
	
	6932019100393 
	露凝香香肠麻辣味
	包
	70g
	12.8

	98
	
	
	6925998810223 
	千百度香辣鸭翅根
	袋
	100g
	14.5

	99
	
	
	6901757301805 
	老四川麻辣、五香牛肉
	袋
	100g
	20.8

	100
	
	
	6922145801011 
	有友山椒泡凤爪
	袋
	80g
	7.2

	101
	
	
	6955895900109 
	八斗味香辣鸡翅根
	袋
	100克
	9.9

	102
	
	糖类
	6922024730029 
	大白兔奶糖
	袋
	114g
	8.9

	103
	
	
	6911316600034 
	阿尔卑斯草莓牛奶硬糖（多口味）
	袋
	150g
	10.8

	104
	
	
	6924146503918 
	野藤白砂糖
	袋
	460g
	8.8

	106
	
	冲调制品
	132000024 
	南方黑芝麻糊（低糖）
	袋
	600g
	34.9

	107
	
	
	6901333980516 
	南方黑芝麻糊无糖
	袋
	600g
	35.8

	108
	
	
	132000025 
	维维豆奶
	袋
	460g
	21.2

	109
	
	
	6902402186808 
	雅士利正味营养麦片
	袋
	600g
	26.8

	110
	
	
	6904044868753 
	旌晶快餐营养玉米粉
	袋
	400g
	10

	111
	
	
	6917878030623 
	雀巢咖啡268ml
	瓶
	268ml
	6.3

	112
	
	干果类
	132000037 
	渝兄怪味胡豆
	袋
	200g
	8.9

	113
	
	
	6924187858084 
	洽洽小黄袋每日坚果
	袋
	26g
	6.5

	114
	
	
	132000038 
	百世兴酒鬼花生
	袋
	100g
	7.9

	115
	
	
	6928652306988 
	川东花生（咸干味）
	袋
	265g
	7

	116
	
	
	6928652306995 
	川东花生（蒜香味）
	袋
	225g
	7

	117
	
	
	132000040 
	洽洽原味香瓜子
	袋
	142g
	9.9

	118
	
	
	5025022 
	甘源综合豆混合装
	袋
	500g
	26.9

	119
	
	
	6924146500481 
	野藤中宁枸杞
	袋
	250g
	48

	120
	
	
	6924146500603 
	野藤大红枣
	袋
	450g
	27.5

	121
	
	
	6930276500765 
	五彩蓝天核桃仁
	袋
	250g
	53.5

	122
	
	
	6924146501341 
	野藤葡萄干
	袋
	150g
	12.8

	123
	
	饮品
	132000104 
	农夫山泉矿泉水
	瓶
	550ml
	1.5

	124
	
	
	6902538004045 
	乐百氏脉动青柠味
	瓶
	600ml
	4.5

	125
	
	
	6922456805012 
	康师傅冰红茶
	瓶
	500ml
	3

	126
	
	
	6956416200067 
	美汁源果粒橙
	瓶
	450ml
	3.5

	127
	
	
	6901424333948 
	王老吉凉茶
	盒
	250ml
	2.8

	128
	
	茶叶
	6920891801958 
	黄山贡菊
	袋
	30g
	22

	129
	
	
	6908089528368 
	新胜牌永川秀芽
	袋
	250g
	40

	130
	
	
	6908089528214 
	新胜牌新胜绿茶秀眉
	袋
	250g
	28

	141
	特殊用品
	
	两对装硅胶耳塞
	袋
	2对
	6.5

	142
	
	
	3M睡眠耳塞2副装
	袋
	2副
	18

	143
	
	
	凉席
	床
	185cm*90cm
	40

	144
	水果类
	
	苹果、梨子、柑类（广柑、耙耙柑等）、香蕉、脐橙、柚子、火龙果、石榴等。
	
	与百货分开送，１个月送一次，每个人一次５斤（一袋）
	百货售卖当日重庆双福国际农贸城品名批发单价为基准价，在乘以成交折扣百分比作为当月水果最终供货单价。

	145
	香烟
	国家烟草局规定的零售价在300元/条以内的香烟
	香烟由各监狱在属地购买，零售价不得高于市面上同期零售价。

	备注：所有包装要求塑化、去金属化、去玻璃化，不得有“三违品”进入监管区；如罪犯定制衣物按实物量标准配足后仍不能满足需求的按调拨价格出售。


3.上表百货商品种类目录（商品编码、商品名称、单位、规格、限价）合同期内原则上不变，但采购人可能因客观原因增加或减少项目百货商品的种类数量。

4.上表单价为固定条款价格，合同期间不得调价，各供应商自行考虑百货商品价格波动变化的风险。
第三篇  项目商务需求

一、服务时间、配送地点及验收方式

（一）服务期：合同签订之日起1年。

（二）配送地点：重庆市黔江区城西街道塘坊社区迎宾大道669号，具体位置以采购方指定为准。

（三）验收方式：

1.成交供应商提供的百货商品必须符合国家相关的质量标准，同时符合采购人验收标准。成交供应商所供百货商品出现质量问题及质量安全事故，包括因不合格百货商品造成的他人财产及人身损害的，成交供应商承担全部责任。

2.为确保百货商品安全、供货及时、数量足够、质量可靠，成交供应商需向采购人缴纳履约保证金10万元（大写：壹拾万元整），交纳方式：现金（转账支票或电汇形式）或银行保函（不可撤销且见索即付的银行保函）；合同期满后若无质量及售后问题，经成交供应商申请，采购人将无息退还。若成交供应商违约，采购人可根据违约情况扣除履约保证金，扣除部分不予退还。

3.成交供应商必须根据采购人的通知要求按质送货，所送百货商品出现质量问题的，视为违约行为，采购人有权视情节扣缴履约保证金1000——5000元/次，且成交供应商必须无条件退换货；累计次数达到三次的，采购人有权没收全部履约保证金并终止合同。

4.成交供应商必须根据采购人的通知要求按量送货。成交供应商不能按时按量送货的，需提前至少24小时以电子邮件及电话的形式通知采购人，经采购人同意后可根据实际情况进行调整，否则视为成交供应商违约，采购人有权从履约保证金中扣缴违约金2000元/次。

5.成交供应商必须配备本公司专业的配送车辆和固定本公司送货人员（男性），配送车辆和固定本公司送货人员原则上不允许更换，若有变动须提前7日向采购人申请，待采购人同意后方可更换。没有使用固定车辆及人员送货的，扣保证金1000元/次；成交供应商送货中出现违反监狱疫情防控规定或监管规定等规定的，采购人有权视情节扣罚保证金1000——5000元/次。

6.成交供应商于采购人相关人员“串通”以此充好、虚报数量损害采购人利益的，一经发现查实，采购人有权没收成交供应商全部履约保证金，若涉及违法犯罪的，依法移送司法机关。

7.采购方对成交供应商所送百货商品进行验收，对于百货商品的品名、数量、质量与约定不符或有其它问题的，采购方应在交货当日提出异议，异议经核实，成交供应商应无条件退换货或补足；采购方对不符合质量、品名、数量及交货期的有权拒绝收货。成交供应商收到采购方异议后，应当在当日内负责处理并通知采购方处理情况，否则视为默认采购方提出的异议和处理意见。因质量问题发生争议，以专业机构的质量签订结果为准，采购人和成交供应商双方应当接受，鉴定费用由责任方承担。百货商品数量以实际送货验收签字为准。采购方验收人员及成交供应商送货人员必须在送货单上经验收后共同签字确认。
二、报价要求

本项目报价为折扣报价（由供应商自行填报折扣系数，百分号前保留整数（例：报价9折，折扣系数为90%），最高限价折扣系数为100%。），包括完成本项目所需的货品费、运输费、装卸费、人工费、设备费、通讯费、交通费及各种应纳的税费等货到采购人指定地点的所有费用。因供应商自身原因造成漏报、少报皆由其自行承担责任，采购人不再补偿。
三、质量保证及售后服务
（一）货品质量保证

1.所有百货商品因验收货物时不能直接判断质量的，在使用过程中发现不合格商品，成交供应商应作退货处理。

2.因质量问题发生的食物中毒等事故，由成交供应商承担经济赔偿责任以及全部法律责任，同时扣除全部履约保证金，并解除合同。

（二）售后服务内容

1.因市场特殊原因，配送品牌不能及时提供，成交供应商应主动与甲方采购人沟通协调，更换品牌，满足需要。

2.百货商品验收中发现的不合格产品，成交供应商应在采购人规定时间内进行调换，确保不影响正常工作。
四、付款方式

1.本合同结算币种为人民币。

2.付款方式：银行汇款。

3.付款方法：采取次月结上月的方式，具体合同另行约定。

特别说明：本项目有固定二次物流管理费，百货管理费比例为25%，水果类管理费比例为6%，按其供货总额，扣除二次物流管理费后再支付货款。

五、知识产权

采购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使用成交供应商提供的货物及服务时免受第三方提出的侵犯其专利权或其它知识产权的起诉。如果第三方提出侵权指控，成交供应商应承担由此而引起的一切法律责任和费用。

六、其他

（一）供应商必须在响应文件中对以上条款和服务承诺明确列出，承诺内容必须达到本篇及竞争性磋商文件其他条款的要求。

（二）其他未尽事宜由供需双方在采购合同中详细约定。

第四篇  磋商程序及方法、评审标准、无效响应和采购终止
一、磋商程序及方法

（一）磋商按竞争性磋商文件规定的时间和地点进行，供应商须有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代表）或自然人参加并签到。竞争性磋商以抽签的形式确定磋商顺序，由本项目依法组建的竞争性磋商小组（以下简称磋商小组）分别与各供应商进行磋商。

（二）磋商小组对各供应商的资格条件、响应文件的有效性、完整性和响应程度进行审查。各供应商只有在完全符合要求的前提下，才能参与正式磋商。

1.资格性审查。依据法律法规和竞争性磋商文件的规定，对响应文件中的资格证明、等进行审查，以确定供应商是否具备磋商资格。资格性审查资料表如下：

	序号
	检查因素
	检查内容

	（一）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二十二条规定
	1.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
	1.供应商法人营业执照（副本）或事业单位法人证书（副本）或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或有效的自然人身份证明或社会团体法人登记证书（提供复印件）。 

2.供应商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和法定代表人授权代表委托书。

	
	
	2.具有良好的商业信誉和健全的财务会计制度
	供应商提供“基本资格条件承诺函”（格式详见第七篇）

	
	
	3.具有履行合同所必需的设备和专业技术能力
	

	
	
	4.有依法缴纳税收和社会保障金的良好记录
	

	
	
	5.参加政府采购活动前三年内，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
	

	
	
	6.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
	

	
	
	7.本项目的特定资格要求
	按“第一篇三、供应商资格要求（三）本项目的特定资格要求”的要求提交（如果有）。

	（二）
	落实政府采购政策需满足的资格要求
	按“第一篇三、供应商资格要求（二）落实政府采购政策需满足的资格要求”的要求提交。

	（三）
	磋商保证金
	按竞争性磋商文件要求足额交纳所参与包的磋商保证金。


注：

（1）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第十九条“参加政府采购活动前三年内，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中“重大违法记录”，是指供应商因违法经营受到刑事处罚或者责令停产停业、吊销许可证或者执照、较大数额罚款等行政处罚。行政处罚中“较大数额”的认定标准，按照“财政部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第十九条第一款“较大数额罚款”具体适用问题的意见（财库〔2022〕3 号）”执行。供应商可于响应文件递交截止时间前通过“信用中国”网站(www.creditchina.gov.cn)、"中国政府采购网"(www.ccgp.gov.cn)等渠道查询信用记录。

2.符合性审查。依据竞争性磋商文件的规定，从响应文件的有效性、完整性和对竞争性磋商文件的响应程度进行审查，以确定是否对竞争性磋商文件的实质性要求作出响应。符合性审查资料表如下：

	序号
	评审因素
	评审标准

	1
	有效性审查
	响应文件签署或盖章
	按竞争性磋商文件“第七篇响应文件编制要求”要求签署或盖章。

	
	
	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及授权委托书
	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及授权委托书有效，符合竞争性磋商文件规定的格式，签署或盖章齐全。

	
	
	响应方案
	只能有一个响应方案。

	
	
	报价唯一
	只能有一个有效报价，不得提交选择性报价。

	2
	完整性审查
	响应文件份数
	响应文件正、副本数量（含电子文档）符合竞争性磋商文件要求。

	3
	响应程度审查
	实质性响应
	竞争性磋商文件第二篇、第三篇全部内容。

	
	
	磋商有效期
	响应文件及有关承诺文件有效期为提交响应文件截止时间起90天。


3.根据《财政部关于政府采购竞争性磋商采购方式管理暂行办法有关问题的补充通知》（财库〔2015〕124号）采用竞争性磋商采购方式采购的政府购买服务项目（含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项目），在采购过程中符合要求的供应商（社会资本）只有2家的，竞争性磋商采购活动可以继续进行。

（三）澄清有关问题。磋商小组在对响应文件的有效性、完整性和响应程度进行审查时，可以要求供应商对响应文件中含义不明确、同类问题表述不一致或者有明显文字和计算错误的内容等作出必要的澄清、说明或者更正。供应商的澄清、说明或者更正不得超出响应文件的范围或者改变响应文件的实质性内容。

（四）磋商小组要求供应商澄清、说明或者更正响应文件应当以书面形式作出。供应商的澄清、说明或者更正应当由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代表）或自然人（供应商为自然人）签署或者加盖公章。由授权代表签署的，应当附法定代表人授权书。供应商为自然人的，应当由本人签署并附身份证明。

（五）在磋商过程中磋商的任何一方不得向他人透露与磋商有关的服务资料、价格或其他信息。

（六）在磋商过程中，磋商小组可以根据竞争性磋商文件和磋商情况实质性变动采购需求中的服务、商务要求以及合同草案条款，但不得变动竞争性磋商文件中的其他内容。实质性变动的内容，须经采购人代表确认。对竞争性磋商文件作出的实质性变动是竞争性磋商文件的有效组成部分，磋商小组应当及时以书面形式同时通知所有参加磋商的供应商。

（七）供应商在磋商时作出的所有书面承诺须由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代表）或自然人（供应商为自然人）签署。

（八）经磋商确定最终采购需求且磋商结束后，供应商应当按照竞争性磋商文件的变动情况和磋商小组的要求重新提交响应文件或重新做出相关的书面承诺，最后书面提交最后报价及有关承诺（《最后报价表》在磋商现场向供应商提供）。已提交响应文件但未在规定时间内进行最后报价的供应商，视为放弃最后报价，以供应商响应文件中的报价为准。

（九）磋商小组采用综合评分法对提交最后报价的供应商的响应文件和最后报价（含有效书面承诺）进行综合评分。综合评分法，是指响应文件满足竞争性磋商文件全部实质性要求且按照评审因素的量化指标评审得分最高的供应商为成交候选供应商的评审方法。供应商总得分为价格、服务、商务等评定因素分别按照相应权重值计算分项得分后相加，满分为100分。

（十）磋商小组各成员独立对每个有效响应（通过资格性审查、符合性审查的供应商）的文件进行评价、打分，然后汇总每个供应商每项评分因素的得分，并根据综合评分情况按照评审得分由高到低顺序推荐3名以上成交候选供应商，并编写评审报告。若供应商的评审得分相同的，按照最后报价由低到高的顺序排列推荐。评审得分且最后报价相同的，按照服务指标优劣顺序排列推荐。以上都相同的，按商务条款的优劣顺序排列推荐。若供应商的服务部分为0分，将失去成为成交候选供应商的资格。

二、评审标准

	序号
	评分因数及权值
	分值
	评分标准
	说明

	1
	磋商报价（60%）
	60分
	满足资格性、符合性要求且最后报价最低折扣系数的供应商的价格为磋商基准价，其价格分为满分。其他供应商的价格分统一按照下列公式计算：

磋商报价得分=（磋商基准价/最后磋商报价折扣系数）×价格权值×100
	1.计算时评分均以折扣系数的数值作为评分依据，如供应商所填折扣系数为95%，则以95作为评分依据；计算数据及评分结果保留至小数点后两位，第三位四舍五入。

2.对小微企业的价格用扣除后的价格参与评审，详见“（二）关于小微企业报价扣除比例说明”。

	2
	服务方案

（30%）
	配送方案

（8分）
	根据供应商提供的配送方案进行评审，包括以下内容：①供货流程；②配送计划；③配送设施设备；④配送管理系统；⑤配送百货商品管理。

方案内容不存在瑕疵，得8分；

方案内容存在1处瑕疵，得5分；

方案内容存在2处瑕疵得3分；

方案内容存在3处瑕疵得1分。

方案内容存在4处及以上瑕疵或未提供方案得0分。
	供应商自行拟定服务方案，格式自定，不提供不得分。磋商小组评分取算术平均值为该供应商服务方案得分。

注：本项内容中所称的“瑕疵”指①方案内容缺项、内容表述不完整，②方案内容表述前后矛盾不合理、无连贯性，③内容存在逻辑漏洞、无实用性、常识错误、项目的关键问题进行描述没有科学性，④方案不适用于本项目特性、也不适用于采购人项目实施环境，⑤方案中提出的相关措施举措不利于本项目目标的实现、现有技术条件下不可能出现的情形。                          

	
	
	百货商品质量安全保证措施方案

（8分）
	根据供应商提供的百货商品质量安全保证措施方案进行评审，包括以下内容：①百货商品卫生安全保障措施；②百货商品可追溯性；③百货商品查验制度、环节控制。

方案内容不存在瑕疵，得8分；

方案内容存在1处瑕疵，得5分；

方案内容存在2处瑕疵得3分；

方案内容存在3处瑕疵得1分

方案内容存在4处及以上瑕疵或未提供方案得0分。
	

	
	
	运输储存保障方案

（5分）
	根据供应商提供的运输保障方案进行评审，包括以下内容：①运输车辆管理；②百货商品运输保障；

方案内容不存在瑕疵，得5分；

方案内容存在1处瑕疵，得3分；

方案内容存在2处瑕疵得2分；

方案内容存在3处瑕疵得1分。

方案内容存在4处及以上瑕疵或未提供方案得0分。
	

	
	
	服务人员配备方案

（5分）
	根据供应商提供的服务人员配备方案进行评审，包括以下内容：①组织结构；②服务人员配置；③服务人员管理制度。

方案内容不存在瑕疵，得5分；

方案内容存在1处瑕疵，得3分；

方案内容存在2处瑕疵得2分；

方案内容存在3处瑕疵得1分。

方案内容存在4处及以上瑕疵或未提供方案得0分。
	

	
	
	应急处理方案

（4分）
	根据供应商提供的应急处理方案进行评审，包括以下内容：①不合格退换货应急预案；②公共卫生事件（新冠病毒、流感等）应急预案；③食物中毒应急预案。

方案内容不存在瑕疵，得4分；

方案内容存在1处瑕疵，得3分；

方案内容存在2处瑕疵得2分；

方案内容存在3处瑕疵得1分。

方案内容存在4处及以上瑕疵或未提供方案得0分。
	

	3
	商务部分

（10%）
	业绩要求

（10分）
	供应商自 2022年1月1日以来（以合同签订时间为准）至递交响应文件截止时间止具有有效百货商品配送服务业绩，每提供1个得2分，最多得10分。
	提供合同复印件，并同时提供该合同履约期间供应商与对应业绩合同单位的百货商品销售发票（提供两张发票即可）复印件，并加盖供应商公章。


磋商小组认为供应商的报价明显低于其他通过符合性审查供应商的报价，有可能影响产品质量或者不能诚信履约的，应当要求其在评标现场合理的时间内提供书面说明，必要时提交相关证明材料；供应商不能证明其报价合理性的，磋商小组应当将其作为无效投标处理。

注：关于小微企业报价扣除比例说明

1.对小微型企业给予 10%的扣除，以扣除后的报价参与评审。

2.监狱企业、残疾人福利性单位视同小型、微型企业。

三、无效响应

供应商发生以下条款情况之一者，视为无效响应，其响应文件将被拒绝：

（一）供应商不符合规定的资格条件的；

（二）供应商的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代表）或自然人未参加磋商；

（三）供应商所提交的响应文件不按“第七篇响应文件编制要求”要求签署或盖章；

（四）供应商的最后报价超过采购预算或最高限价的；

（五）法定代表人为同一个人的两个及两个以上法人，母公司、全资子公司及其控股公司，在同一包采购中同时参与磋商；

（六）单位负责人为同一人或者存在直接控股、管理关系的不同供应商，参加同一合同项下的政府采购活动的；

（七）为采购项目提供整体设计、规范编制或者项目管理、监理、检测等服务的供应商，再参加该采购项目的其他采购活动；

（八）供应商磋商有效期不满足竞争性磋商文件要求的；

（九）供应商响应文件内容有与国家现行法律法规相违背的内容，或附有采购人无法接受的条件；

（十）法律、法规和竞争性磋商文件规定的其他无效情形。

四、采购终止

出现下列情形之一的，采购人或者采购代理机构应当终止竞争性磋商采购活动，发布项目终止公告并说明原因，重新开展采购活动：

（一）因情况变化，不再符合规定的竞争性磋商采购方式适用情形的；

（二）出现影响采购公正的违法、违规行为的；

（三）在采购过程中符合要求的供应商或者报价未超过采购预算的供应商不足3家的，但《政府采购竞争性磋商采购方式管理暂行办法》第二十一条第三款规定的情形除外。

第五篇  供应商须知
一、磋商费用

参与磋商的供应商应承担其编制响应文件与递交响应文件所涉及的一切费用，不论磋商结果如何，采购人和采购代理机构在任何情况下无义务也无责任承担这些费用。

二、竞争性磋商文件

（一）竞争性磋商文件由采购邀请书、项目服务需求、供应商须知、项目商务需求、磋商程序及方法、评审标准、无效响应和采购终止、供应商须知、政府采购合同、响应文件编制要求七部分组成。

（二）采购人（或采购代理机构）所作的一切有效的书面通知、修改及补充，都是竞争性磋商文件不可分割的部分。

（三）竞争性磋商文件的解释

供应商如对竞争性磋商文件有疑问，必须以书面形式在提交响应文件截止时间3个工作日前向采购人（或采购代理机构）要求澄清，采购人（或采购代理机构）可视具体情况做出处理或答复。如供应商未提出疑问，视为完全理解并同意本竞争性磋商文件。一经进入磋商程序，即视为供应商已详细阅读全部文件资料，完全理解竞争性磋商文件所有条款内容并同意放弃对这方面有不明白及误解的权利。

（四）本竞争性磋商文件中，磋商小组根据与供应商进行磋商可能实质性变动的内容为竞争性磋商文件第二、三、六篇全部内容。

（五）评审的依据为竞争性磋商文件和响应文件（含有效的书面承诺）。磋商小组判断响应文件对竞争性磋商文件的响应，仅基于响应文件本身而不靠外部证据。

三、磋商要求

（一）响应文件

1.供应商应当按照竞争性磋商文件的要求编制响应文件，并对竞争性磋商文件提出的要求和条件作出实质性响应，响应文件原则上采用软面订本，同时应编制完整的页码、目录。

2.响应文件组成

响应文件由“第七篇响应文件编制要求”规定的部分和供应商所作的一切有效补充、修改和承诺等文件组成，供应商应按照“第七篇响应文件编制要求”规定的目录顺序组织编写和装订，也可在基本格式基础上对表格进行扩展，未规定格式的由供应商自定格式。

（二）联合体

本项目不接受联合体。

（三）磋商有效期：响应文件及有关承诺文件有效期为提交响应文件截止时间起90天。

（四）修正错误

1.若供应商所递交的响应文件或最后报价中的价格出现大写金额和小写金额不一致的错误，以大写金额修正为准。

2.磋商小组按上述修正错误的原则及方法修正供应商的报价，供应商同意并签署确认后，修正后的报价对供应商具有约束作用。如果供应商不接受修正后的价格，将失去成为成交供应商的资格。

（五）提交响应文件的份数和签署

1.响应文件一式四份，其中正本一份，副本二份，电子文档一份（电子文档内容应与纸质文件正本一致，如不一致以纸质文件正本为准。推荐采用光盘或U盘为电子文档载体）；副本可为正本的复印件，应与正本一致，如出现不一致情况以正本为准。

2.响应文件按竞争性磋商文件“第七篇响应文件编制要求”要求签署或盖章。
（六）响应文件的递交

响应文件的正本、副本以及电子文档均应密封送达磋商地点，应在封套上注明磋商项目名称、供应商名称。若正本、副本以及电子文档分别进行密封的，还应在封套上注明“正本”、“副本”、“电子文档”字样。

（七）供应商参与人员

各个供应商应当派1-2名代表参与磋商，至少1人应为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代表）或自然人（供应商为自然人）。

四、成交供应商的确认和变更

（一）成交供应商的确认

采购代理机构应当在评审结束后2个工作日内将评审报告送采购人确认。采购人应当在收到评审报告后5个工作日内，从评审报告提出的成交候选供应商中，按照排序由高到低的原则确定成交供应商，也可以书面授权磋商小组直接确定成交供应商。采购人逾期未确定成交供应商且不提出异议的，视为确定评审报告提出的排序第一的供应商为成交供应商。

（二）成交供应商的变更

成交供应商拒绝与采购人签订合同的，采购人可以按照评标报告推荐的成交候选供应商顺序，确定排名下一位的候选人为成交供应商，也可以重新开展政府采购活动。
五、成交通知

（一）成交供应商确定后，采购代理机构将在“行采家”（http://www.gec123.com）上发布成交结果公告。

（二）结果公告发出同时，采购代理机构将以书面形式发出《成交通知书》。《成交通知书》一经发出即发生法律效力。

（三）《成交通知书》将作为签订合同的依据。

六、关于质疑和投诉

（一）质疑

供应商认为采购文件、采购过程和成交结果使自己的权益收到伤害的，可向采购人或采购代理机构以书面形式提出质疑。

提出质疑的应当是参与所质疑项目采购活动的供应商。 

1.质疑时限、内容

供应商认为采购文件、采购过程、成交结果使自己的权益受到损害的，可以在知道或者应知其权益受到损害之日起7个工作日内，以书面形式向采购人、采购代理机构提出质疑。

1.2供应商提出质疑应当提交质疑函和必要的证明材料，质疑函应当包括下列内容：

1.2.1供应商的姓名或者名称、地址、邮编、联系人及联系电话；

1.2.2质疑项目的名称、项目号以及采购执行编号；

1.2.3具体、明确的质疑事项和与质疑事项相关的请求；

1.2.4事实依据；

1.2.5必要的法律依据；

1.2.6提出质疑的日期；

1.2.7营业执照（或事业单位法人证书，或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或有效的自然人身份证明）复印件；

1.2.8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原件、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复印件和其授权代表的身份证复印件（供应商为自然人的提供自然人身份证复印件）；

1.3供应商为自然人的，质疑函应当由本人签字；供应商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质疑函应当由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或者其授权代表签字或者盖章，并加盖公章。

2.质疑答复

采购人、采购代理机构应当在收到供应商的书面质疑后七个工作日内作出答复，并以书面形式通知质疑供应商和其他有关供应商。

3.其他

3.1供应商应按照《政府采购质疑和投诉办法》（财政部令第94号）及相关法律法规要求，在法定质疑期内一次性提出针对同一采购程序环节的质疑。

3.2质疑函范本可在财政部门户网站和中国政府采购网下载。

（二）投诉

1.供应商对采购人、采购代理机构的答复不满意，或者采购人、采购代理机构未在规定时间内作出答复的，可以在答复期满后15个工作日内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向财政部门提起投诉。

2.供应商应按照《政府采购质疑和投诉办法》（财政部令第94号）及相关法律法规要求递交投诉书和必要的证明材料。投诉书范本可在财政部门户网站和中国政府采购网下载。

3.投诉书应当使用中文，相关当事人提供外文书证或者外国语视听资料的，应当附有中文译本，由翻译机构盖章或者翻译人员签名；相关当事人向财政部门提供的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外形成的证据，应当说明来源，经所在国公证机关证明，并经中华人民共和国驻该国使领馆认证，或者履行中华人民共和国与证据所在国订立的有关条约中规定的证明手续；相关当事人提供的在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和台湾地区内形成的证据，应当履行相关的证明手续。

4.在确定受理投诉后，财政部门自受理投诉之日起30个工作日内（需要检验、检测、鉴定、专家评审以及需要投诉人补正材料的，所需时间不计算在投诉处理期限内）对投诉事项做出处理决定。

七、采购代理服务费

（一）供应商成交后向采购代理机构缴纳采购代理服务费，本项目采购代理服务费计费基数按200万元乘以成交供应商报价折扣系数计算，再按照以下收取标准执行:
	采购类型

成交金额（万元）
	货物采购
	服务采购
	工程采购

	100以下
	1.5%
	1.5%
	1.0%

	100-200
	1.1%
	0.8%
	0.7%

	200-500
	1.08%
	0.78%
	0.69%

	500-1000
	0.76%
	0.43%
	0.52%

	1000-5000
	0.45%
	0.23%
	0.32%

	5000-10000
	0.23%
	0.09%
	0.18%

	10000-100000
	0.045%
	0.045%
	0.045%

	1000000以上
	0.009%
	0.009%
	0.009%


注：代理服务收费按差额定率累进法计算。例如：某服务代理业务成交金额为500万元，计算代理服务收费额如下：

100万元×1.5%=1.5万元

（200-100）万元×0.8%=0.8万元

（500-200）×0.78%=2.34万元

合计收费=1.5+0.8+2.34=4.64（万元）

（二）采购代理服务费缴纳账号：

户  名：重庆万欧工程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开户行：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重庆万州支行

账  号：11257000000729240

八、签订合同

（一）采购人原则上应在成交通知书发出之日起二十日内和成交供应商签订政府采购合同，无正当理由不得拒绝或拖延合同签订。所签订的合同不得对竞争性磋商文件和供应商的响应文件作实质性修改。其他未尽事宜由采购人和成交供应商在采购合同中详细约定。

（二）竞争性磋商文件、供应商的响应文件及澄清文件等，均为签订政府采购合同的依据。

（三）合同生效条款由供需双方约定，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应当办理批准、登记等手续后生效的合同，依照其规定。

（四）合同原则上应按照《重庆市政府采购合同》签订，相关单位要求适用合同通用格式版本的，应按其要求另行签订其他合同。

（五）采购人要求成交供应商提供履约保证金的，应当在竞争性磋商文件中予以约定。成交供应商履约完毕后，采购人根据采购文件规定无息退还其履约保证金。

第六篇  政府采购合同
重庆市政府采购合同

（项目号：     ）

甲方（需方）：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计价单位：____________

乙方（供方）：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计量单位：_____________

经双方协商一致，达成以下购销合同：

	磋商项目名称
	数量
	综合单价
	总价
	服务时间
	服务地点

	
	
	
	
	
	

	
	
	
	
	
	

	合计人民币（小写）：

	合计人民币（大写）：

	一、服务要求

	二、考核方式

	三、付款方式：



	X、履约保证金：



	五、违约责任：

按《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执行，或按双方约定。

	六、其他约定事项：

1.采购文件及其澄清文件、响应文件和承诺是本合同不可分割的部分。

2.本合同如发生争议由双方协商解决，协商不成向需方所在人民法院提请诉讼。

3.本合同一式__份， 需方__份，供方__份，具同等法律效力。

4.其他：

	需方：

地址：

联系电话：

授权代表：
	供方：

地址：

电话：

传真：

开户银行：

账号：

授权代表：

（本栏请用计算机打印以便于准确付款）

	备注：




签约时间：           年   月   日      签约地点：

第七篇  响应文件编制要求
一、经济部分

（一）竞争性磋商报价函

二、服务部分

（一）服务响应偏离表

（二）服务方案（格式自定）

（三）其他资料（格式自定）

三、商务部分

（一）商务响应偏离表

（二）其它优惠服务承诺（格式自定）

（三）其他资料（格式自定）

四、资格条件及其他

（一）法人营业执照（副本）或事业单位法人证书（副本）或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或有效的自然人身份证明或社会团体法人登记证书复印件

（二）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书（格式）

（三）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格式）

（四）基本资格条件承诺函（格式）

五、其他资料

（一）中小企业声明函、监狱企业证明文件、残疾人福利性单位声明函

（二）其他与项目有关的资料

一、经济部分

（一）竞争性磋商报价函

竞争性磋商报价函

（采购代理机构名称）：

我方收到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磋商项目名称）的竞争性磋商文件，经详细研究，决定参加该项目的磋商。

1.愿意按照竞争性磋商文件中的一切要求，提供本项目的服务，初始报价折扣系数为    %。以我公司最后报价为准。

2.我方现提交的响应文件为：响应文件正本   份，副本   份，电子文档   份。

3.我方承诺：本次磋商的有效期为提交响应文件截止时间起90天。

4.我方完全理解和接受贵方竞争性磋商文件的一切规定和要求及评审办法。

5.在整个竞争性磋商过程中，我方若有违规行为，接受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和《竞争性磋商文件》之规定给予惩罚。

6.我方若成为成交供应商，将按照最终磋商结果签订合同，并且严格履行合同义务。本承诺函将成为合同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与合同具有同等的法律效力。

7.如果我方成为成交供应商，保证在接到成交通知书后，向采购代理机构缴纳竞争性磋商文件规定的采购代理服务费。

8.我方未为采购项目提供整体设计、规范编制或者项目管理、监理、检测等服务。

供应商（公章）或自然人签署：

地址：  

电话：                                             传真：

网址：                                             邮编：

联系人：

                                                  年   月   日

二、服务部分

（一）服务响应偏离表
项目号：                                

磋商项目名称：

	序号
	项目服务需求
	响应情况
	差异说明

	
	
	提醒：请注明技术参数或具体内容以及响应文件中技术参数或具体内容的位置（页码）
	

	
	
	
	

	
	
	
	

	
	
	
	

	
	
	
	

	
	
	
	

	
	
	
	

	
	
	
	

	
	
	
	

	
	
	
	


供应商：                            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代表）或自然人：
（供应商公章）                               （签署或盖章）

                                              年     月     日
注：

1.本表即为对本项目“第二篇  项目服务需求”中所列条款进行比较和响应；
2.本表可扩展。

（二）服务方案（格式自定）

（三）其他资料（格式自定）
三、商务部分

（一）商务响应偏离表

项目号：                                

磋商项目名称： 

	序号
	项目商务需求
	响应情况
	偏离说明

	
	
	提醒：请注明具体内容以及响应文件中具体内容的位置（页码）
	

	
	
	
	

	
	
	
	

	
	
	
	

	
	
	
	

	
	
	
	


供应商：                          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代表）或自然人：
（供应商公章）                                 （签署或盖章）

                                            年     月     日
注：

1.本表即为对本项目“第三篇  项目商务需求”中所列条款进行比较和响应；
2.本表可扩展。

（二）其它优惠服务承诺（格式自定）

（三）其他资料（格式自定）

四、资格条件及其他

（一）法人营业执照（副本）或事业单位法人证书（副本）或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或有效的自然人身份证明或社会团体法人登记证书复印件

（二）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书（格式）

磋商项目名称：                                                
致：                     （采购代理机构名称）：

        （法定代表人姓名）在                       （供应商名称）任    （职务名称）职务，是（供应商名称）              的法定代表人。

特此证明。

                                             （供应商公章）

                                             年   月   日

法定代表人电话：XXXXXXX      电子邮箱：XXXXXX@XXXXX（若授权他人办理并签署响应文件的可不填写）

（附：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正反面复印件）


（三）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格式）

磋商项目名称：                                                
致：                     （采购代理机构名称）：

            （供应商法定代表人名称）是                    （供应商名称）的法定代表人，特授权          （被授权人姓名及身份证代码）代表我单位全权办理上述项目的磋商、签约等具体工作，并签署全部有关文件、协议及合同。

我单位对被授权人的签署负全部责任。

在撤销授权的书面通知以前，本授权书一直有效。被授权人在授权书有效期内签署的所有文件不因授权的撤销而失效。

被授权人：                                 供应商法定代表人：

（签署或盖章）                                （签署或盖章）

（附：被授权人身份证正反面复印件）

（供应商公章）

年   月   日

被授权人电话：XXXXXXX     电子邮箱：XXXXXX@XXXXX（若法定代表人办理并签署响应文件的可不填写）

注：

1.若为法定代表人办理并签署响应文件的，不提供此文件。


（四）基本资格条件承诺函

基本资格条件承诺函

致                   （采购代理机构名称）：

                      （供应商名称）郑重承诺：

1.我方具有良好的商业信誉和健全的财务会计制度，具有履行合同所必需的设备和专业技术能力，具有依法缴纳税收和社会保障金的良好记录，参加本项目采购活动前三年内无重大违法活动记录。

2.我方未列入在信用中国网站（www.creditchina.gov.cn）“失信被执行人”、“重大税收违法案件当事人名单”中，也未列入中国政府采购网（www.ccgp.gov.cn）“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记录名单”中。

3.我方在采购项目评审（评标）环节结束后，随时接受采购人、采购代理机构的检查验证，配合提供相关证明材料，证明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规定的供应商基本资格条件。

我方对以上承诺负全部法律责任。

特此承诺。

（供应商公章）

年   月   日

五、其他资料

（一）中小企业声明函、监狱企业证明文件、残疾人福利性单位声明函

中小企业声明函

本公司郑重声明，根据《政府采购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管理办法》（财库〔2020〕46号）的规定，本公司参加（单位名称）的（项目名称）采购活动，服务全部由符合政策要求的中小企业承接。相关企业的具体情况如下：

1.（标的名称），属于（采购文件中明确的所属行业）；承接企业为（企业名称），从业人员      人，营业收入为    万元，资产总额为    万元，属于（中型企业、小型企业、微型企业）；

为本标的提供的服务人员   人，其中与本企业签订劳动合同   人，其他人员   人。有其他人员的不符合中小企业扶持政策（适用于服务采购项目）;

2. （标的名称），属于（采购文件中明确的所属行业）；承接企业为（企业名称），从业人员      人，营业收入为    万元，资产总额为    万元，属于（中型企业、小型企业、微型企业）；

为本标的提供的服务人员   人，其中与本企业签订劳动合同   人，其他人员   人。有其他人员的不符合中小企业扶持政策（适用于服务采购项目）；
……

以上企业，不属于大企业的分支机构，不存在控股股东为大企业的情形，也不存在与大企业的负责人为同一人的情形。

本企业对上述声明内容的真实性负责。如有虚假，将依法承担相应责任。

企业名称（盖章）： 

日期：
填写时应注意以下事项：

1.从业人员、营业收入、资产总额填报上一年度数据，无上一年度数据的新成立企业可不填报。

2.中小企业应当按照《中小企业划型标准规定》（工信部联企业〔2011〕300号），如实填写并提交《中小企业声明函》。

3.供应商填写《中小企业声明函》中所属行业时，应与采购文件第一篇“采购标的对应的中小企业划分标准所属行业”中填写的所属行业一致。

4.本声明函“企业名称（盖章）”处为参加磋商的供应商盖章。
注：各行业划型标准：

（一）农、林、牧、渔业。营业收入20000万元以下的为中小微型企业。其中，营业收入500万元及以上的为中型企业，营业收入50万元及以上的为小型企业，营业收入50万元以下的为微型企业。

（二）工业。从业人员1000人以下或营业收入40000万元以下的为中小微型企业。其中，从业人员300人及以上，且营业收入2000万元及以上的为中型企业；从业人员20人及以上，且营业收入300万元及以上的为小型企业；从业人员20人以下或营业收入300万元以下的为微型企业。

（三）建筑业。营业收入80000万元以下或资产总额80000万元以下的为中小微型企业。其中，营业收入6000万元及以上，且资产总额5000万元及以上的为中型企业；营业收入300万元及以上，且资产总额300万元及以上的为小型企业；营业收入300万元以下或资产总额300万元以下的为微型企业。

（四）批发业。从业人员200人以下或营业收入40000万元以下的为中小微型企业。其中，从业人员20人及以上，且营业收入5000万元及以上的为中型企业；从业人员5人及以上，且营业收入1000万元及以上的为小型企业；从业人员5人以下或营业收入1000万元以下的为微型企业。

（五）零售业。从业人员300人以下或营业收入20000万元以下的为中小微型企业。其中，从业人员50人及以上，且营业收入500万元及以上的为中型企业；从业人员10人及以上，且营业收入100万元及以上的为小型企业；从业人员10人以下或营业收入100万元以下的为微型企业。

（六）交通运输业。从业人员1000人以下或营业收入30000万元以下的为中小微型企业。其中，从业人员300人及以上，且营业收入3000万元及以上的为中型企业；从业人员20人及以上，且营业收入200万元及以上的为小型企业；从业人员20人以下或营业收入200万元以下的为微型企业。

（七）仓储业。从业人员200人以下或营业收入30000万元以下的为中小微型企业。其中，从业人员100人及以上，且营业收入1000万元及以上的为中型企业；从业人员20人及以上，且营业收入100万元及以上的为小型企业；从业人员20人以下或营业收入100万元以下的为微型企业。

（八）邮政业。从业人员1000人以下或营业收入30000万元以下的为中小微型企业。其中，从业人员300人及以上，且营业收入2000万元及以上的为中型企业；从业人员20人及以上，且营业收入100万元及以上的为小型企业；从业人员20人以下或营业收入100万元以下的为微型企业。

（九）住宿业。从业人员300人以下或营业收入10000万元以下的为中小微型企业。其中，从业人员100人及以上，且营业收入2000万元及以上的为中型企业；从业人员10人及以上，且营业收入100万元及以上的为小型企业；从业人员10人以下或营业收入100万元以下的为微型企业。

（十）餐饮业。从业人员300人以下或营业收入10000万元以下的为中小微型企业。其中，从业人员100人及以上，且营业收入2000万元及以上的为中型企业；从业人员10人及以上，且营业收入100万元及以上的为小型企业；从业人员10人以下或营业收入100万元以下的为微型企业。

（十一）信息传输业。从业人员2000人以下或营业收入100000万元以下的为中小微型企业。其中，从业人员100人及以上，且营业收入1000万元及以上的为中型企业；从业人员10人及以上，且营业收入100万元及以上的为小型企业；从业人员10人以下或营业收入100万元以下的为微型企业。

（十二）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从业人员300人以下或营业收入10000万元以下的为中小微型企业。其中，从业人员100人及以上，且营业收入1000万元及以上的为中型企业；从业人员10人及以上，且营业收入50万元及以上的为小型企业；从业人员10人以下或营业收入50万元以下的为微型企业。

（十三）房地产开发经营。营业收入200000万元以下或资产总额10000万元以下的为中小微型企业。其中，营业收入1000万元及以上，且资产总额5000万元及以上的为中型企业；营业收入100万元及以上，且资产总额2000万元及以上的为小型企业；营业收入100万元以下或资产总额2000万元以下的为微型企业。

（十四）物业管理。从业人员1000人以下或营业收入5000万元以下的为中小微型企业。其中，从业人员300人及以上，且营业收入1000万元及以上的为中型企业；从业人员100人及以上，且营业收入500万元及以上的为小型企业；从业人员100人以下或营业收入500万元以下的为微型企业。

（十五）租赁和商务服务业。从业人员300人以下或资产总额120000万元以下的为中小微型企业。其中，从业人员100人及以上，且资产总额8000万元及以上的为中型企业；从业人员10人及以上，且资产总额100万元及以上的为小型企业；从业人员10人以下或资产总额100万元以下的为微型企业。

（十六）其他未列明行业。从业人员300人以下的为中小微型企业。其中，从业人员100人及以上的为中型企业；从业人员10人及以上的为小型企业；从业人员10人以下的为微型企业。

监狱企业证明文件

以省级以上监狱管理局、戒毒管理局（含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出具的属于监狱企业的证明文件为准。

残疾人福利性单位声明函

本单位郑重声明，根据《财政部 民政部 中国残疾人联合会关于促进残疾人就业政府采购政策的通知》（财库〔2017〕 141号）的规定，本单位为符合条件的残疾人福利性单位，且本单位参加______单位的______项目采购活动提供本单位制造的货物（由本单位承担工程/提供服务），或者提供其他残疾人福利性单位制造的货物（不包括使用非残疾人福利性单位注册商标的货物）。

本单位对上述声明的真实性负责。如有虚假，将依法承担相应责任。

                                               供应商名称（盖章）：

                                                  日  期：

若成交供应商为残疾人福利性单位的，将在结果公告时公告其《残疾人福利性单位声明函》。
（二）其他与项目有关的资料

其他与项目有关的资料（自附）：供应商总体情况介绍、其他与本项目有关的资料等。

（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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